




指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事業
修正總說明 

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一百零六年一月十八日修正前之

第二條第四項原規定：「第一項第二款之事業，係指農工礦廠（場）、

營造業、醫療機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

除處理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事業。」依前述規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九十四年三月四日公告指

定百貨公司等二十八項事業，歷經九十五年五月三日、九十六年七月

十七日及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三次修正，現行計已公告指定三十

七項事業。 

本法於一百零六年一月十八日修正公布，其中第二條增訂第一項

廢棄物定義，其餘項次依序遞移，爰配合修正現行公告名稱為「廢棄

物清理法第二條第二項之事業」，並將公告依據本法第二條第四項修

正為本法第二條第五項，其餘公告事項未修正。 

 

  



指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事業
修正公告對照表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明 

主旨：修正「指定廢棄物

清理法第二條第一

項第二款之事業」

名稱為「指定廢棄

物清理法第二條第

二項之事業」，並自

即日生效。 

主旨：指定廢棄物清理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

款之事業，並自即

日生效。 

配合廢棄物清理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二條修正，

原第一項移列為第二

項，爰修正本公告名稱。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

條第五項。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

條第四項。 

配合本法第二條修正，原

第四項移列為第五項，爰

修正本公告之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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